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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 105年總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月 6日(週五)中午 12時 15分 

貳、地點：本校活動中心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王總務長信二       記錄：陳素琴 

肆、出席： 

吳俊忠、于漱(張紘賓代)、許明倫(夏堪臺代)、鄭凱元、楊永正、 

羅世薰(張克昌代&聶孝唐代)、吳肖琪(王慧恆代)、許世明、陳天華、

陳俊銘(李勇陞代)、黃奇英(蘇瑀代)、陳娟惠、楊純豪(陳佩琳代)、 

郭博昭(楊定一代)、許明倫(夏堪臺代)、蔚順華(陳文英代)、郭文華、

黃桂瑩、范玫芳、邵國銓、任一安、賈愛華、嚴錦城、陳斯婷、 

黃智生、邱梅玲、陳文英、王署君(嚴錦城代)、傅淑玲、陳翰、 

蔡憶文、黎萬君、蘇瑀黃、翁芬華、許世宜、紀凱獻、施信嶔、 

楊定一、劉影梅、吳秉彥。 

伍、列席： 

阮琪昌、謝憲治、鐘偉逞、王進力、廖佩芬、陳娟惠、許彩鳳、 

葉鳳翎、鄭靜君、單秀琴、李彩鈺 

陸、請假：陳維熊、高閬仙、李士元、牙醫學系 

柒、缺席：心哲所、微免所、醫工所、醫管所、生醫光電所、學生會學權部 

捌、主席報告： 

感謝大家踴躍參加 105 年度的總務會議，總務處稟持一貫的精神態度

為全校師生同仁服務；藉此會議向大家報告總務單位的權責及推展的

多項業務；105年各組完成之業務： 

一、營繕組：本校各項重大工程、新建工程規劃、零星修繕、執行校

園規劃委員會議通過之工程、消防安全及建物安全維護(包括校園

邊坡安全的監控)等。 

二、事務組：各項採購業務、校園環境景觀維護及清潔作業、交通安

全、技工友人員管理、駐衛警管理及勞健保業務等，105年度專

案是校園交通精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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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管組：動產及不動產管理，積極活化校園資產。 

四、文書組：文書管理、郵件、檔案及印信等業務。 

五、出納組：業務與大家習習相關，包含每月薪資、各項收付業務、老

師鐘點費、審查費及卓越計畫獎勵金等。 

玖、各組工作報告： 

一、各組簡報資料(附件一)建構於總務處網頁供參。 

二、請與會代表協助本處宣導相關注意事項：「105 年總務會議敬請各

單位協助及宣導事項」。(附件二) 

拾、臨時動議 

一、女五舍 2 樓以上全由女生住舍，但女五舍 1 樓空間設有多間男生

宿舍；建請於 1、2樓間設置門禁管制，以維護同學的人身安全。

(提案人：環衛所紀凱獻副教授) 

回復：學生宿舍管理係學務處住輔組權責，將轉知此訊息。 

二、校外人士開車蒞校使用本校游泳池，常違規停車於路邊，建請加

強宣導取締。(提案人：環衛所紀凱獻副教授) 

回復：感謝此建議；事務組將與游泳池承租廠商協調改善。 

三、建請總務處保管組協助公告訊息，讓校內師生同仁付費分享實驗

室勘用之藥品、材料及物品。 

(提案人：生理學科暨研究所賈愛華教授) 

回復： 

(一)保管組網頁已建構勘用財物轉讓平台，各單位只要提供勘用

財物(包括消耗品)的財物編號、照片及、尺寸，即公告於保管

組網頁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全校教職員工，有意願且適合使用

者逕洽轉讓單位承接；另，轉讓收費有適法性疑慮。 

(二)環安中心化學藥品組，負責全校登記有案之藥品管理，設有

藥品分享平台，勘用藥品之需求或轉讓請洽環安中心。 

拾壹、散會：13時 30分。 



106年1月6日 



 

 

營 繕 組 報 告 

2 



  任務執掌 
辦理校區建物、土木、水電、中央空調及消防等相
關設施之營繕業務，建立妥善、安全的校園環境 

連續年度計畫及 
工程業務 

年度專案執行業務 

年度例行維護業務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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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計畫推動及執行情形 

重大工程推動 

研究生暨國際學生宿舍興建工程(已啟用) 

頂尖研發大樓興建工程(主體工程完工) 

士林校區創新育成大樓興建工程(設計階段) 

校園規劃執行 

南校區暨致和園區開發規劃(完成方案研擬) 

校園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校園人本交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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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頂尖研發大樓興建工程 
興建計畫進度說明： 

 主體工程：105.4.6完工，105年9月完成驗收。 

 公共區域實驗桌櫃裝修工程：施工中~預定106.1.8完工 

 個別單位進駐裝修需求及設備工程: 

   105.6~105.9各單位進駐需求彙整、105.9~105.12設計、招標 

106.1開工、預計106.6完工 

 1F演講廳裝修及設備工程: 

105.12開工、預計106.6完工 

 資訊系統設備工程(資通) 

 配合搬遷零星裝修工程 

 目標啟用時間：106年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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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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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校區創新育成大樓新建工程 
工程簡介：計畫興建一棟地下2層、地上6層建物，作為

創新育成及研發空間使用，以及因應致和園區開發前，
現有育成空間的調整運用。 
 設計及請領建照:106年初  

 預訂開工期程：106年中 

 目標啟用時間：107年底-108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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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校區暨致和園區開發規劃 
近           程 中程 長程 

透過兩階段的需求調查、意見座談、問卷

收集、技術法令檢討、案例研析及市場財

務評估..等構建致和園區初步規劃構想 

先期規劃開發方案
及可行性評估 

擇定開發方案、方向 

研擬財源籌措策略 

檢討技術、法令規章 

後續推動 

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校園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公

共工程應提撥1%經費辦

理公共藝術設置作業。 

春風 生命之華 

「教師宿舍興建工程、頂尖研發大樓新
建工程、研究生暨國際學生宿舍興建工
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A案、B案 
 

本計畫 

藝術家公開甄選 

甄選小組初、決選 

主管機關核定 
簽約製作 

106年12月31日前
完成設置 

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行人及公共運輸優先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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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環山路人車
行空間改造 

校園人本交通計畫 
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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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樓至音前人行專用空間改造- before 

一教樓至音前人行
專用空間 

校園人本交通計畫 
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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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人本交通計畫 
一教樓至音前人行專用空間改造- now 
To be continue… 

一教樓至音前 
行人專用空間 

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1. 醫學二館、圖資大樓及南校區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 

2. 男三舍廁所及曬衣間修繕工程 

3. 男5舍、女5舍公共空間裝修工程 

4. 博雅中心衛保組空間整修工程 

5. 博雅中心2樓校友中心裝修工程 

6. 二教243多功能及一教語言教室整修 

7. 校區4處(男三舍後方、護理館後方、山腰村後方及
側邊)邊坡地錨擋土牆安全鑑定及補強方案評估 

8. 實驗大樓D103細胞培養室設備採購及維護 

  105年校園環境改善 

年度專案執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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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105年機水電設施改善 
1. 學生宿舍區水資源監視系統建置工程 

2. 傳乙大樓冰水主機汰換及能源管理系
統(BEMS)工程 

3. 心理諮商中心空調更新工程 

4. 人社院心哲所及科社所空調更新工程 

5. 校園道路LED燈具改善專案 

6. 全校分離式冷氣維護修繕工程
(376+22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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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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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總經費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大專校院無障礙環境實施計畫」 

1. 醫學二館及圖資大樓既有電梯更新為無
障礙專用電梯 

2. 圖書館無障礙坡道及第二教學大樓廁所
無障礙環境改善 

5,690,000 教育部 2,690,000 

「建築節能與綠廳舍改善補助計畫」 

傳乙大樓冰水主機及相關中央空調設備改善 
5,270,000 內政部 3,360,000 

「公有建築物智慧化改善工作計畫」 

學生宿舍區水資源監視系統 
1,733,000 內政部 966,494 

1.解剖所大體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改善 

2.建置第二供水迴路及全校水資源監視系統 

3.校區4處邊坡擋土牆補強工程 

34,501,504 

15,000,000 

22,108,583 

教育部 
9,500,000 

14,000,000 

專案工作執行及預算籌措 
囿於每年維護及設備預算有限，為維護及提昇校園環境，
滿足與達成師生們期待。 
營繕組除有效運用年度經費外，亦透過相關政府公告之
相關政策，策略性向各級單位撰寫補助計畫爭取籌措。 

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其他業務 
校園零星修繕及維護業務 

校園建物空間安全及消防防火管理 

校園節能措施規劃及執行-能源管理 

學人宿舍、租賃空間水電費核算 

督導宜蘭附設醫院新院區興建工程業務 
 

年度 請修案件 結案數 完成率 

103 2875 2862 99.55% 

104 3326 3284 98.70% 

105 3292 3265 99.20% 
統計資料:1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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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計畫 專案工作 

例行維護 其他業務 



 未來校園環境改善-規劃 

 

 

 

 

 

 

 

 

    

教學行政區 

 第二教學大樓無障礙、性別友善廁所改善 

 解剖所大體實驗室教學研究空間改善 

 建置第二供水迴路及全校水資源監視系統 

 校區4處(男三舍後方、護理館後方、山腰村後方及側邊)邊
坡地錨擋土牆補強工程 

 圖資消防系統改善 

 傳甲、乙大樓外牆及傳乙門廳空間改善 

 教務處教學空間改善工程 

宿舍生活區 

學生宿舍自習室改善工程 

單身宿舍拆除及環境改造工程 

音前及人社院學生生活空間改造工程 

 

 

 

※視未來經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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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籌措 

內政部建研所 
綠廳舍、智慧建築計畫 

教育部 
無障礙環境改善計畫 

校務基金自籌 



能源管理 
經濟部103年8月1日 
經能字第10304603580函令 

管理對象:  
能源用戶(契約容量800千瓦以
上之法人及自然人) 
政策目標: 
自民國104年至108年平均年節
電 1% 
執行方式: 
用戶於每年1/31前申報節電措
施、年度節電量、節電率。 
管制手段: 
當年度平均年節電率未達1%者，
除提改善計畫外，並依法令有
關規定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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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學校節水行動獎懲原則 

事 由 
承
辦
人
員 

主
管 
首
長 

機關學校 

5%≦用水量增
加量≦10%，且
每人每日用水量
超過。 

申
誡
一
次 

申誡
二次 

由各機關學校審酌
列入團體績效評比
項目 

10%≦用水量增
加量≦1/3 ，且
每人每日用水量
超過。 

申
誡
二
次 

記過
一次 

由各機關學校審酌
列入團體績效評比
項目 

1/3≦用水量增
加量，且每人
每日用水量超
過。 

記
過
一
次 

記過
二次 

由各機關學校審酌
列入團體績效評比
項目 

「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之每人每日用水量參
考值」：本校為110公升/日。 



全校歷年用電量統計 

18 

本校全年度 
電費達9千萬 

*註: 
101年6月台電實施調漲電費13% 

102年10月台電實施調漲電費13% 

104年4月台電實施調降電費7% 

104年10月台電實施調降電費2.33% 

-3.39% -1.01% -2.52% 

+0.12%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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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32% 

+4.22% +6.04% 

-8.32%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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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歷年用水量統計 

+17.29% -4.90% -7.19% 

+3.85% +0.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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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6.84% -4.81% -6.99% 
+3.16% 

+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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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3月北水處水費調漲 
 

 

本校全年度 
水費達8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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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觀念宣導1/3 

陽明人的疑問:怎麼警報常常亂叫! 狼來啦? 又false alarm? 

      警報系統，是一套極為靈敏、定址偵測發報的系統，每只偵測器轄管一定區劃

範圍，警報發報可透過區劃明確找出是哪個位置出現「火警風險」，以利警衛與值

班人員抵達可以迅速釐清發報位置並釐清原因。 

這是什麼系統: 

新建物 

傳統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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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的發生，當聞到濃煙或看到火光才警覺，已是延誤控制火勢、避難逃生時機。

偵煙器的防護，第一要務是及早啟動警示，一有『風吹草動』就須作到完全風險管理。 

偵測器如何防護: 

消防觀念宣導2/3 

偵測防護系統即為避免在無人空間發生火災風險未能即時發現，造成其他空
間人員避難逃生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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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器防護一網打盡: 

警報器(非火警)動作狀況 :  

1.環境因素: 雨水噴濺、蚊蟲侵入、潮濕結露、粉塵灰塵、異物 

2.人為誘發: 人誤觸、車輛排氣、水蒸氣(洗澡、烹煮)、煙霧(抽菸)、溶劑揮發 

3.設備故障: 偵煙器接觸不良、受信線路故障  

校園館舍、宿舍是綜合的生活空間，每個人的作息、習慣、常識

不同，相對的增加了警報誤啟動機率的風險。在當今偵測器設備

尚無法以完整人工智慧鑑別確實的火警發生時，在可能的風險

下，警報啟動就更應審慎因應。 

消防觀念宣導3/3 

警報響 誤報 

這樣對嗎? 

沒有火災 



修繕管理: 
●校園網站營繕請修網頁系統，提供有上傳照片功能，各單位
於請修時，歡迎協助提供請修位置與故障情形之照片，以利
營繕同仁加速通報專業廠商，俾縮短修繕程序時程。 

●承上，對於請修案件，會有完工及結案說明回復，對於所請
之較複雜或特殊原因之案件，仍請詳閱、瞭解。 

●營繕組辦理校園修繕係以公共環境設施、空間硬體損壞修復
及安全維護為原則。各單位通報請修時，應先確認請修內容
正確性，避免僅是為增加美觀或改變使用習慣即歸類修繕，
目的係為撙節維護經費。 

●常有單位通報請修「水槽阻塞」問題，其原因是使用者常將
清洗物品時的固體穢物(如菜渣茶葉)一起倒入水槽內而造成
，故再提醒各單位務必注意此類情形。 

●於本校校園網站，總務處營繕組網頁設有「常見問答集」內
容，歡迎學校師生同仁瀏覽查閱，對於常見的請修問題，可
獲得一定認知。 

請各單位配合事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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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安全及用電管理: 

●各單位於採購儀器設備時，該設備之用電特性相關文件，建
請一併提供本組檢核以利用電安全。 

●基於用電安全，現階段各館舍使用空間原則都不作用電插座
或迴路增加，如確實有特定重要需要，各單位可通知本組進
行查勘確認。 

 
節能管理: 
●各館舍使用空間之中央空調或分離式冷氣溫度，應依規定設

定於26℃以上；無人使用時，務必應節約能源隨手關畢。 
●空間為分離式冷氣空調者，請使用單位應定期清洗濾網，善

待所使用的冷氣(如家用)，以確保效能並延長機體使用壽命 
●電腦，照明及實驗儀器等耗電設備，於無使用需求時，務必

節約能源隨手關畢，並關閉拔除不必要之插座。 

請各單位配合事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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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組 報 告 



•工友管理 

•駕駛管理 

•駐衛警察 

•勞保健保 

•交通管理 

•門禁管理 

•監視系統 

•緊急求救 

事務組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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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 

•景觀維護 

•場地管理 

•校狗管理 

•政府採購 

•科研採購 

•共同供應 

•綠色採購 採購
業務 

環境
景觀 

人員
管理 

交通
安全 



採購業務 

年     度 103 104 105 

採購金額(元) 210,001,500 277,933,703 291,521,587 

備註：科研採購：103年12月1日開始實施 

 科研採購（件） 4 157 126 

 一般採購（件） 245 183 198 

 合    計（件） 249 340 324 

28 

成 長 率 (件) +3.3％ +36.5％ - 4.7% 



採購業務 
 共同供應契約 

年     度 103 104 105 

採購數量(件) 620 458 378 

採購金額(元) 44,132,657 49,337,459 23,970,310 

29 

成長率 (元) +61.8％ +11.2％ -51.4% 

備註：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 

 10萬元以下採購案填寫「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申請書」，依本校採
購業務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採購，免會事務組。 

 逾10萬元採購案送事務組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綠色採購 

年     度 103 104 105 

指定採購金額 9,628,081 10,978,590 5,017,808 

綠色採購金額 10,569,540 11,248,273 5,137,740 

本校執行成果 98.51% 98.85% 96.72% 

年度目標比率 90% 90% 90% 

備註：由於各單位配合採購環保標章產品，本校綠色採購近年 

           來均達成教育部規定之目標比率90%。請持續支持採購 

          「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之產品，以維護地球生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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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小叮嚀： 

 逾新臺幣10萬元之採購案（含科研採購），請

務必事先填寫申購單，簽奉核准後事務組依規定

辦理購置事宜。 

 依採購法規定辦理之案件，事務組接獲申購單後

前後約需60日至90日，請預留前揭採購作業期

程，以利採購作業及結案。 

 不得意圖規避採購法之適用，於年度內分批辦理

自行採購相關商品總金額逾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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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證發放張數 

年   度 103 104 105 

汽車 562 602 635 

機車 1610 1796 1659 

合   計 2172 2398 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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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 -12.2％ +10.4％ -4.3％ 

備註：停車格數：汽車682格，機車2,093格。 



公務汽機車用油(單位：公升) 

年    度 103 104 105 

公務汽機車 22,916.71 22721.04 24072.28 

成長率 -2.17％ -0.85％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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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節油政策，105年總用油量較104年不成長
為目標。 

 105學年度配合男、女五舍啟用，增開紅線及綠
線，每日共64班次。 



105學年度校區接駁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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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唭哩岸捷運站 

實驗大樓 

行政大樓 

校門口 

男(女)五舍 

往石牌捷運站 

候車站 

車行動線(校車) 

配合男、女五舍啟用，增開
紅線及綠線，每日共64班
次。 

榮總護士宿舍 

保一總隊 



 本校校友總會全額贊助上課日上午7時40分至10時

10分之「校園巡迴接駁車外包費用」，行駛校門

口警衛室前、實驗大樓及行政大樓間，提供全校

教職員工生免費接駁服務。 

校園免費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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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接駁車停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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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災害停班停課時，本校夜間接駁車停駛

標準比照臺北捷運公司淡水信義線圓山站至

淡水站營運規定，該路段捷運停駛，本校接

駁車亦停駛。相關資訊於事務組網頁即時公

告，或洽本校駐警隊。 

 106年2月13日公車入校後，依 

      臺北市交通局公告為准。 



校園交通精進計畫實施進度 
公共運輸系統 
1、接駁車新路線：每日總計64班次。 

  「藍線」(行政大樓→（榮總）→校門口→石牌捷運站)、 

  「紅線」(五舍→教學區) 

  「綠線」(行政大樓→五舍→榮總→石牌捷運站) 
 

為配合公車入校，本校接駁車 

自106年1月16日更改行車路線 

經石牌路，捷運站停靠地點為 

綜合市場公車站前方黃線路段 

（北投區農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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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交通精進計畫實施進度 
公共運輸系統 
2、公車入校計畫 

   本校公車自106年2月13日起由「大都會汽車客運公司」正 

   式營運「藍線」，校外增加停靠永明派出所、綜合市場及    

   義理街口公車站，以因應教職員工生用餐及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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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交通精進計畫實施進度 
校園停車場管理 
1、停車場設備更新 

     停車場管理系統於105年9月12日正式啟用，採用e-tag、車 

     牌辨識及刷卡三合一開啟柵欄，並結合差勤系統，以提升校 

     園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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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交通精進計畫實施進度 
校園停車場管理 
2、校園停車管理新制 

（1）未來宿舍區機車通行證核發上限，山上宿舍區為480張， 

         山麓宿舍區為300張。 

（2）教學區設置「五舍機車停車專區」案，考量非住宿生停車 

         權益及為避免開放後造成教學區停車秩序混亂，導致更大 

          爭議，經總務處與學生會討論後決議暫緩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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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交通精進計畫實施進度 

校園危險路段改善 
1、泳池前方路口動線 

      105年7月1日完工。 

2、力行路停車空間管制 

      105年7月1日完工。 

3、一教樓至女三舍前徒步區 

      105年8月1日完成基礎建設，後續將配合校園師生各方意見 

      彙整與設計，形成共識後，利用106年度進行施工以降低環 

      境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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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設備及管理 

全校大樓門禁系統 

公共區域錄影監視系統 

校園緊急求救通報系統 

駐衛警校區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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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設備及管理 
全校大樓門禁系統： 
    教職員工生採線上申請，校外人士至事務組申請。 

 

 

 

 
門禁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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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設備及管理 

公共區域錄影監視系統： 
總計21台主機，共264支攝影機。 

     （其他單位有8區，共99支攝影機） 

 駐衛警24小時監看校園重點區域 

   （例如：各棟大樓出入口，各道路重要路口） 

 行動載具隨時監看 

43 



校園安全設備及管理 

 校園緊急求救通報系統： 

戶外20區，室內共 20區，每月 

定期委託廠商進行全責保養， 

駐衛警不定期測試。 

序
號 

呼叫地點名稱 
序
號 

呼叫地點名稱 

1 圖資大樓 25 山頂司令台 

2 傳統乙棟 26 博雅樓 

3 行政大樓 27 傳統甲棟 

4 護理館 28 立柱-山頂司令台 

5 動物中心 29 立柱-運動場路口 

6 實驗大樓 30 立柱-網球場 

7 研究大樓 31 
立柱-第一教學大樓左方

女廁入口 

8 醫學館 32 立柱-男一宿舍機車棚 

9 醫學二館 33 立柱-環山道路機車棚 

10 牙醫館 34 立柱-男三宿舍前方入口 

11 致和樓 35 
立柱-實驗大樓前方公車

站 

12 一教樓 36 
立柱-研究大樓後方二樓

通道 

13 綜二 37 立柱-遂道前方入口 

14 二教樓 38 立柱-行政大樓旁公車站 

15 人社中心 39 立柱-官邸旁 

16 活動中心 40 立柱-護理館前方馬路 

17 生活廣場 41 立柱-活動中心右側馬路 

18 女一舍 42 立柱-單身宿舍前方入口 

19 女二舍 43 男三舍 

20 女三舍 44 立柱-網球場 

21 男一舍 45 
立柱-圖資大樓後方機車

停車區 

22 男二舍 46 立柱-登山步道旁 

23 男三舍 47 立柱-環山道路旁 

24 中餐廳     

緊急求救對講機(立柱) 

緊急求救鈴 

延伸壓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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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設備及管理 

駐衛警校區巡邏： 
   分三級，駐衛警每4小時巡邏 

   全校校區，共計96個巡邏點。 

01.隊本部 30.綜一教室 59.教師發展中心西側門 

02.圖資大樓地下二樓停車場 31.第一教學大樓綜三教室 60.教師發展中心正門 

03.圖資大樓1樓正門 32.步道口 61.男一舍正門 

04.圖資大樓1樓東正門 33.第二教學大樓門口 62.男三舍 

05.圖資大樓頂樓 34.第二教學大樓西側樓梯 63.學生餐廳 

06.圖資大樓6樓 35.第二教學大樓2樓後樓梯 64.山上村11號前石頭上 

07.圖資4樓北側玻璃門外 36.第一銀行提款機(全家) 65.活動中心北側西樓梯 

08.圖資2樓東側門外牆壁 37.男二舍 
66.活動中心(布查花園)東側

教師會門口 

09.山下籃球場邊 38.女三舍 67.活動中心東側門口 

10.傳統甲棟生科系1樓 39.牙醫門正門 68.活動中心正門 

11.傳統甲棟生科系旁門 40.牙醫館4樓 69.單身宿舍門口 

12.傳統甲棟生科系側門 41.牙醫館頂樓 70.山腰村64號 

13.傳醫大樓停車場電梯口 42.醫學二館3樓後門(書田) 71.學務處正門 

14.傳醫大樓正門 43.醫學二館3樓(樓梯) 72.學務處後門 

15.傳醫大樓頂樓 44.醫學二館頂樓 73.山下村29號門口 

16.傳醫大樓7樓 45.醫學二館1樓正門 74.山下村6號前橋邊 

17.傳醫大樓2樓 46.牙醫館後門 75.陽明大學郵局門口 

18.傳醫大樓後門 47.行政大樓東側門 76.致和園區9號門口 

19.隧道口 48.行政大樓地下室 77.致和園區23號西側圍牆 

20.動物中心 49.行政大樓內提款機(事務組) 78.致和樓大門 

21.研究大樓1樓東側門 50.行政大樓3樓 79.基因體中心右側門 

22.研究大樓2樓樓梯口 51.行政大樓(出納組後窗口) 80.致和園區131號門牌下 

23.研究大樓頂樓 52.護理館西側門 81.運動平衡中心 

24.研究大樓6樓 53.護理館4樓正門 82.西安街宿舍機車停車場 

25.研究大樓儀器中心4樓 54.護理館6樓 83.西安街宿舍正門 

26.實驗大樓頂樓 55.護理館頂樓 84.山麓村共5處巡邏點 

27.實驗大樓3樓川堂北側 56.護理館1樓正門 85.隊本部 

28.實驗大樓1樓正門 57.校長宿舍正門   

29.第一教學大樓資訊室 58.女二舍藍楹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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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犬貓管理 
自104年11月18日起實施「國立陽明大學校園犬貓處理原

則」，由「校園犬貓管理小組」處理校園犬貓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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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清潔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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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16至18日舉辦「辦公廳舍大掃除活

動」。資源垃圾採三段分類，請使用者依垃圾

桶標示進行初步分類，以利清潔人員後續分類。 

資源垃圾分類如下： 
 1、可變賣資源垃圾：每週定期由資源回收商入校收取，變賣款項納

入校務基金，採專款專用。 

 2、不可變賣資源垃圾： 

（1）可再利用：例如棉被，衣服、乾淨便當盒.等，委託外包清潔 

商送至社福機構。 

（2）不可再利用：例如破舊衣物、無授贈者之資源垃圾：由清潔   

               隊垃圾車或特約公司車輛清運離校。 



105年度場地收入(單位：元) 

項           目 103 104 105 

汽機車通行證 4,788,200 5,557,900 5,314,565 

校園臨時停車 3,582,790 3,261,470 2,571,287 

活動中心場地 1,750,400 1,368,900 1,467,000 

接駁車收費 1,310,628 1,865,848 1,751,318 

合       計 11,432,018 12,054,118 11,10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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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率 +17.8％ +5.4％ -7.9% 



勞健保加保人數 
年        度 103 104 105 

專任約聘雇人員 1512 1612 1451 

兼任教師及臨時人員 134 
340 907 

兼任研究助理 46 

合       計 1692 1952 2358 

102年度起實施二代健保制度，負責相關薪資費用申報作業。 

本校自104年10月5日開始實施「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

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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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 率 +10.3％ +15.4％ +20.8％ 



 由於勞保依法無法追溯加保，故到職當日必
須辦理加保，為避免影響你的權益，請於
「到職日前」務必至「人員進用管理系統」 

申請，「公文系統」啟用整合簽，完成聘用
程序，至「報到離退系統」完成報到程序
（至遲於起聘日下午4時前）。 

 若因勞資糾紛產生之罰鍰，除因行政單位疏
失所致者，由學校負擔外，其餘疏誤均由教
師本人、系（所）、院及學校四方分擔。  

 

勞工保險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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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管 組 報 告 



•申購核銷分類、  
編號 

•驗收、登帳 

•盤點 

•報廢除帳 

•遺失及失竊 

•贈與及受贈 

•撥出及撥入 

•折舊作業 

•報廢財物標售 

•學位服管理 

•庫房管理 

•保險 

•徵收 

•撥用 

•價購 

•占用排除 

•公用不動產活化 

•職務宿舍管理 

•空間管理 

•招待所管理 

•校友會館管理 

•火險 
 

保管組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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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
管理 

不動產
管  理 



依新修正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第14條規定：國立大學校

院受贈之財產，除屬國有財產法施

行細則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附有

負擔之情形外，以受贈學校為管理

機關，教育部為主管機關，免依國

有財產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受贈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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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多房間職務宿舍120間，單房間職務宿舍29間。 

收費標準： 

     山麓村宿舍管理費每坪新臺幣350元。 

     山上、山下、山腰村宿舍管理費每坪新臺幣200元。 

每年按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調整。 

 

 

教師宿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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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麓村共84戶，房型如下: 

 3房型:51戶 

 2房型:14戶 

 單房型:14戶 

 3房型3人共住:5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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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村28戶 山腰村15戶 

山上村12戶 



 職務宿舍借用之公告原則上為每年之5

月及11月，惟如可公告之空戶達5戶者

得另行辦理公告。 

 單人房型及套房型單身職務宿舍，遇有

空缺時需與多房間職務宿舍一併公告，

申請人按積點多寡排序配住。 

 雅房：依申請之先後次序，列入候配名

冊，遇有空出時，即通知申請人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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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宿舍管理手冊第7點規定曾獲政府負

擔補貼利息之購置住宅貸款者不得申請

借用職務宿舍，本校業已放寬規定如下：

「宿舍申請人將曾獲政府輔貼之利息全

額歸還政府得申請宿舍」，惟須於宿舍

公告受理期間內出具內政部營建署文件

以證明其曾獲政府輔貼之利息已全額歸

還政府完竣，逾期則不受理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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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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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年租金 

布查花園餐飲店 492,000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804,000  

飛馬影印社(105.8.31終止) 41,600  

尚德影印社 23,129 

陽明牙醫 1,680,000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05.8.31終止) 250,400  

豐勝營造有限公司(租期105.9.1-105.12.31) 80,000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62,000  

松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43,000  

可口可樂股份有限公司 81,000  

臺北郵局 60,000  

郵局提款機 12,000  

陽明大學校友總會 10,200  

臺灣諾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000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臺灣校友會 6,000  

臺灣骨科、藥理學研究學會、山麓村社區管委會 18,000  

世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租期至105.6.30) 120,000  

總收入 3,748,529 



「國立陽明大學提供使用戶外

場地拍攝管理要點」業經105

年11月9日本校105學年度第3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附帶

決議來校拍攝婚紗照不予收費。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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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雅中心1樓餐飲

空間，已評選出

優質廠商台灣惠

蓀咖啡有限公司，

將於106年2月14

日開幕，正式營

運，提供服務。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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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五舍1樓多功能室

新設自動販賣機飲

料機及零食機各乙

台。 

 

 女五舍1樓公共空間

設置智慧郵箱。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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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前徒步區設置 

   行動餐車。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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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二舍旁餐飲空

間公開招商，有1

家萬洲通國際企

業有限公司投標，

已訂於106年1月9

日召開徵選會議。 

 

 

     

國有公用財產活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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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員工離職或退休時請確實依本

校「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空間點交

收回原則」規定辦理，若系所有保

留空間的需要請務必專案簽核。 

各單位空間使用或管理者有異動請

隨時通知保管組更正各單位平面圖

資料。 

 

     

空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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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服借用分兩階段辦理： 

團體借用：106年1月3日至1月6日。 

個別借用：畢業典禮前一週。 

請務必於7月底前歸還，逾期每逾1

日罰款新台幣50元。 

     

學位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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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搬遷至新空間使用之堪用或未到期財物，請拍照

丈量尺寸提供保管組，上網公告轉讓與需用單位。 

堪用財物轉讓、財產減損申請單、物品報廢單、廢

棄財物清運明細清冊，上開文件請務必於106年5

月31日前送交保管組，俾以彙整辦理後續公告、

變賣及清運作業。 

相關作業流程及應配合事項請參閱書面資料及保管

組網站 

 

 

 
 

 

 

     

單位搬遷原經管財物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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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避免空氣污染及風雨滲入館舍大樓造成建

物之損壞，將拆除屋頂老舊未使用之抽氣機

、鼓風機，請各單位清查未列帳之排煙櫃等

設備置於屋頂上之抽氣機、鼓風機(已列帳

的設備營繕組已完成頂樓鼓風機清查並黏貼

財產標籤)，若需繼續使用請於106年1月25

日前向保管組申請「使用中」標籤，並黏貼

於抽氣機、鼓風機上，以免誤拆。 

 

 

 

 
 

 

 

     

未列帳之排煙櫃等設備清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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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產學、研究計畫需將儀器設備

提供校外單位使用，必須依「國

立陽明大學財物借用(出)管理辦

法」規定，先完成專案簽准及簽

約程序，才能將設備放置校外。 

財物管理小叮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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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整修的簽呈請務必依本校「辦公家

具採購及空間搬遷財物處理原則」之規

定檢附繼續使用及不繼續使用財物清冊

另辦公傢俱採購不限金額，皆應由事務

組採購。 

財物管理小叮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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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資訊安全實施避免資料外洩，申請

電腦、伺服器及硬碟等資訊設備報廢減損，

請各保管人將硬碟送單位財產管理人彙整

後再送交資通中心銷毀，該中心收取報廢

硬碟的時間為106年1月9日至1月13日，請

各單位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財物管理小叮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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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報廢鍋爐、滅菌鍋及x光機請

務必先知會環安中心完成專案報准

程序。 

財產、物品標籤改以公文傳遞封送

交各保管人自行黏貼，請轉知所屬

務必配合辦理。 

財物管理小叮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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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書 組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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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管理 郵件管理 印信管理 檔案管理 

收文處理 

發文處理 

繕校、封裝 

電子公文交換 

歸檔處理 

郵件分發 

公告 

簽領 

退件 

簡訊服務 

點收立案 

編目保管 

檢調清理 

庫房管理 

檔案應用 

安全維護 

各式合約書

證書、聘書

獎狀、獎學

金、公務所

需各類表單 

公文傳遞 

公文集中交

換管理、本

校與榮總間

公文傳遞 

業 務  職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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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進行政E化作業 

   目的：落實節能減紙，提昇行政效率及公 

                  文處理品質。 

E 化作業：郵件到校訊息通知、校內發文、電 

                  子文交換、公文稽催、公文檢調、 

                  公文電子公佈欄、公文待處理、公 

                  文待點閱，均透過系統及e-mail主 

                  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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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持服務不打烊 

 收發文業務： 

         1.設立文書諮詢窗口，解除同仁公文製作與 

       流程問題。 

     2.送文書組待發文公文，發現有疑慮，主動 

       進行排除與確認。 

     3.公文集中交換，設有專人諮詢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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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秉持服務不打烊(續) 

 郵件業務： 

         1.領取郵件，中午照常服務 

   2.上網公告 

   3.系統主動通知 

   4.手機簡訊(限學生) 

   5.電話聯繫疑義郵件 

 



 

 

★放置：女5舍1樓公共 

        空間 

★通知：透過合作智慧 

        郵箱廠商以簡 

        訊方式通知 

★領取：收件者輸入手 

        機號碼、密碼 

        或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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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管理業務 

本校郵件到校管道 

★收件：文書組 

★通知：公告、手機簡 

        訊、系統主動 

        通知 

★領取時間： 

  平日：8:00-17:30 (文書組) 

   假日：快捷、限時郵件 

     (限假日當日到校郵件 

      洽警衛室，分機2225) 

1--郵局遞送 

★收件：收件人指定處  

        所或辦公室 

★通知：民間快遞公司 

        以電話或簡訊 

        主動通知 

★備註：如遇收件人(限 

        同學)不在校內 

        ，則由文書組 

        代收再轉通知 

3--智慧郵箱 2—非郵局遞送 

目前箱體已安  
裝，後置 檢測
作業進行中 

 黑貓、宅急便、新竹貨運、 
 便利帶、宅配通(大嘴鳥)、 
 大榮貨運、順風速運、D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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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3 104 105 

紙本公文 5,386 4,797 4,303 

線上簽核 23,215 24,470 25,071 

合  計 28,601 29,267 29,374 

線上公文 
簽核率 

81.17% 83.61% 85.35% 

線上公文簽核   

備註：發現仍有少數同仁未使用線上公文簽核，為完善保存各單位公務推展之 
      紀錄，供日後查考與追蹤，請轉知同仁務必使用公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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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文書與檔案業務 

                    重要績效 

蒞校參觀(標竿)學習「檔案
管理業務」計有59個單位、
137人次 

實地到各單位進行訪查與指
導「各院系所務會議紀錄」
之保存及徵集作業(共計44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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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第13屆機關檔案管理金
檔獎」補助新臺幣20萬元獎
助金，改善檔案管理業務 

單秀琴組長獲第14屆機關績
優檔案管理人員「金質獎」
之殊榮，為校爭光 

   105年文書與檔案業務 

                    重要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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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轉檔案目錄送審，請各單

位配合辦理(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管局函發各機關學校配合辦理) 

 目的：審選具國家保存價值之檔案移轉檔管局 

                ，強化國家檔案之保存。 

 對象：全校各單位。 

 範圍：自創校至80年以前之永久保存檔案，計 

                有22,331件。 

 期程：自106年至112年，訂定檔案清理中程計 

                畫，依分年規劃期程辦理 。 

 執行方式：檔案清理、各單位檢核、召開檔案 

                       鑑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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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與應配合事項(一) 

 郵件部分： 

1.各單位如有收到非屬轄下的郵件 (包含平信或

掛號信)，請立即退回文書組更正。 

2.各單位辦理公務寄件作業時，請毎年10月務必

預估「全年單位郵資用量」統計，並事先到主

計室網路請購系統辦理「郵資預留扣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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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與應配合事項(二) 

 收文部分： 

1.承辦單位收受之公文，如非屬轄管公文，

請當日務必將公文退回(點退)文書組辦理

改分，避免影響公文處理時效。 

2.未經文書單位收文之文件，應送文書組補

辦收文登錄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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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與應配合事項(三) 

 發文部分： 

1.發文附件文件，如需蓋用印信，請承辦人先

行送監印人員用印後，始得辦理發文；另發

文附件勿以公文傳遞方式傳送文書組，以避

免延宕發文時效。 

2.再次提醒，更換年度時，請承辦人完成公文

製作後務必更新檔號，避免延用昔日年度檔

號影響後端檔案編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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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導與應配合事項(四) 

 文書處理部分： 

1.凡發文、歸檔紙本公文兩頁以上，承辦人須於

前頁與後頁之間蓋承辦人「職名章」騎縫章。 

2.為提高公文處理時效，承辦人應妥適使用公文

夾，公文夾區分：紅、綠、白、黃色等四種，

必須與夾內文書之性質相稱，公文夾正面標明

承辦人員之單位與使用本校公文流程表。 



出 納 組 報 告 



出納組業務簡介 
 收入 

臨櫃收取現金、支票、匯票，及匯入款項清查 

及通知入帳。    

 支出 

依據主計室傳票受款人明細，進行付款作業。 

 薪資及代扣費用造冊 

依據人事室通知、計畫助理報到資料造具教職
員工、專(兼)任助理薪津，並依據各相關業務
單位代扣通知，於薪津內代扣各項費用(如勞
健保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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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業務簡介 
 所得計稅、扣、繳、申報 

涉及個人綜合所得之核銷單據計稅、代扣、
繳稅、建檔及申報。 

 票據、定存單、連帶保證書等有價證券之存
提及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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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105年 張數(筆數) 金額(億) 

收入 13,449  50.46億 

學雜費 、學分費 8,760  3.03億  

支票 1,756  33.10億 

電匯 57,120  18.62億 

薪資、公費生等造冊 27,407  12.38億 

所得列稅 47,371  14.0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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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收入 

   1.臨櫃繳款-到校繳納各類收入、設施使用
費， 

              及各招標案之押標金、履保金、 

              保證(固)金、違約罰款等，於次 

              一工作日將款項解繳銀行及通知 

              主計室入帳。 

   中午時間出納組仍照常收費，另每日上午11時 

   至下午13時第一銀行亦派員於出納組櫃台為教 

   職員工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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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2.匯入款項 

     (1)自各機關或公司匯入之款項，與預開收據 

      查對；如非屬預開收據者，則電詢匯款機 

      關，確認匯入款事由或用途後，通知主計 

      室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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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2)委託第一銀行第e學雜費系統代收學生款項， 

   如學雜費、學分費、宿舍費、宿舍保證金、 

      宿舍水電費、網路軟體使用費等。學生可自 

      行列印繳費單，透過各繳費管道(如四大超商 

      、信用卡、網路銀行或各分行櫃台等)繳費， 

      並查詢繳費狀態及列印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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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支出 

1.付款-以電匯為原則 

依據主計室傳票之受款人明細，進行付款作業(

電匯或開立支票)，如戶名、身分證號或帳號不
符被銀行退匯者，洽請業務單位重新提供正確資
料，重新辦理電匯。   

2.付款通知 

完成付款作業後，e-mail通知受款人或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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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3.付款查詢 

(1)校內人員 

登入陽明入口網/個人資訊/出納付款及所得查
詢/出納付款查詢。 

(2)校外人士及廠商 

登入陽明大學出納組網頁，點選廠商、個人
付款查詢，輸入帳號、密碼後即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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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薪資及代扣費用造冊 

1.依據人事室及新進系統通知，每月薪資造  

冊，代扣所得稅，及依據各相關單位代扣

通知代扣各類費用(如公、勞、健保及退

撫基金勞退金、公教存款、房屋津貼、水

電費、電話費、宿舍維持費、通行證費及

其他代扣款等) 。 

2.薪資匯撥後，e-mail通知各受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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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個人所得(月薪以外之所得)計稅、繳稅、
建檔及申報 
1.各項涉及個人所得之請款單據，如 (如審  

查費、演講費、出席費、臨時工資、受試  

者費等)，請先會出納組計稅後(區分所得

類別、計算稅額) ，再送主計室審核及開

立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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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2.所得人當年度在本國累積居留天數，攸關稅

額及繳稅期限 

(1)未滿183天者： 

各單位請務必於付予所得人之日起10天內，

繳納稅額及申報所得，逾期申報或漏報經國

稅局查獲，本校將被科處滯納金及罰金。 

(2)已滿183天者： 

出納組於支付作業完成後，將所得建檔，並

依法於次年一月底前，電子傳輸國稅局，以

完成年度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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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3.個人所得查詢(含薪資及其他所得) 

(1)校內人員： 

登入陽明入口網，點選個人資訊/出納付款及所
得查詢/所得查詢查詢頁籤。 

所得查詢-可查詢個人年度各類所得明細(薪資所
得、執行業務所得、競賽及機會中獎所得、及
其他所得)，及由薪資中代扣之各項費用如公、
勞健保、水電費等。 

(2)校外人員： 

 登入陽明大學出納組網頁，點選廠商、個人付 

 款查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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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105年 

 第一銀行第e學雜費系統代收之各項費用，
自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全面無紙化，
由家長或學生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繳費。 

 來台就讀本校之陸生，自104學年度第二學
期開始，可透過第一銀行第e學雜費系統之
跨境支付功能，以中國大陸之第三方支付
「支付寶」、「財付通」繳納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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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105年 

 配合國稅局推動綜合所得稅捐贈扣除額資
料電子化，105年起捐贈本校之個人捐款，
如捐贈人同意提供身分證字號，出納組將
於系統內登錄(收據上不會印出身分證號)
，並於次年2月底前上傳國稅局；申報所得
稅期間，所得人將可於國稅局網站查詢、
下載個人捐贈本校之扣除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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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工作報告- 105年 

 105年年終獎金依行政院規定，將於農曆春
節前10天入帳(106年1月18日)。 

 105年不休假加班費及休假補助費，已於
106年1月6日匯入各受款人帳戶。 

 105年技工工友考核獎金，於106年1月3日
造冊送主計室審核，經校長奉准後，出納
組收到主計室傳票後預計1~2天可匯入各受
款人帳戶。(職技人員部分目前尚未收到人
事室通知造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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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協助宣導事項 
 請確認所得人個人資料正確無誤(尤其是姓名、

身分證字號)，以避免因資料誤植，日後經遭誤
植之民眾檢舉、或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查核，
將導致本校被依法處罰之情況發生。 

 財政部為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並節能減紙，修正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自103年起，不再
寄發紙本所得憑單，倘需「紙本」所得憑單時
，請親洽出納組製發，如委託他人代領，請填
寫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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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協助宣導事項 

 凡給付各項所得予「當年度在本國居住累
積未滿183天者」，請務必依規定於給付
10日內，填寫所得扣繳所需之相關資料(所
得人姓名、統一證號、護照號碼、國籍等)

，連同稅額交出納組，以併繳款書交一銀
繳稅後，向國稅局申報所得，以免逾期申
報或漏報被科處滯納金及罰金。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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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總務會議敬請各單位協助及宣導事項 

【營繕組】 

修繕管理: 

●校園網站營繕請修網頁系統，提供上傳照片功能，各單位於請修時，歡

迎協助提供請修位置與故障情形之照片，以利營繕同仁加速通報專業廠

商，俾縮短修繕程序時程。 

●承上，對於請修案件，會有完工及結案說明回復，對於所請之較複雜或

特殊原因之案件，仍請詳閱、瞭解。 

●營繕組辦理校園修繕係以公共環境設施、空間硬體損壞修復及安全維護

為原則。各單位通報請修時，應先確認請修內容正確性，避免僅是為增

加美觀或改變使用習慣即歸類修繕，目的係為撙節維護經費。 

●常有單位通報請修「水槽阻塞」問題，其原因是使用者常將清洗物品時

的固體穢物(如菜渣茶葉)一起倒入水槽內而造成，故再提醒各單位務必

注意此類情形。 

●於本校校園網站，總務處營繕組網頁設有「常見問答集」內容，歡迎學

校師生同仁瀏覽查閱，對於常見的請修問題，可獲得一定認知。 

建物安全及用電管理: 

●各單位於採購儀器設備時，該設備之用電特性相關文件，建請一併提供

本組檢核以利用電安全。 

●基於用電安全，現階段各館舍使用空間原則都不作用電插座或迴路增加

，如確實有特定重要需要，各單位可通知本組進行查勘確認。 

 

節能管理: 

●各館舍使用空間之中央空調或分離式冷氣溫度，應依規定設定於 26℃以

上；無人使用時，務必應節約能源隨手關畢。 

●空間為分離式冷氣空調者，請使用單位應定期清洗濾網，善待所使用的

冷氣(如家用)，以確保效能並延長機體使用壽命。 

●電腦，照明及實驗儀器等耗電設備，於無使用需求時，務必節約能源隨

手關畢，並關閉拔除不必要之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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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 

● 本校科研預算（例如科技部計畫）適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

購作業要點」之規定，相關標準作業程序詳事務組網頁。其他

經費之採購案（含捐贈款）均適用「採購法」相關規定。 

● 本校資源垃圾採三段式分類，請大家依垃圾桶標示進行初步分

類，以利清潔人員執行後續分類工作，落實資源垃圾再利用。 

● 為維護環境衛生與安全，請勿在校園餵食流浪犬。 

● 各研究計畫聘用之研究助理於聘期屆滿當月，務必於期限內依

事務組「研究計畫屆滿通知單」辦理後續程序。 

● 本校「公共區域門管理系統」申請請進入陽明入口網/校園生

活/門禁申請資訊進行線上申請。 

● 學生申請活動中心場地舉辦社團活動，於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

組網頁申請後，務必至事務組網頁查詢場地借用情形，並電洽

本組承辦人（王小姐，分機 2214）登錄確認，以利後續場地

安排。 

● 本校公車路線自 106 年 2 月 13 日正式營運將行駛「石牌路」

，校外增加停靠「永明派出所」及「綜合市場」公車站，以因

應全校教職員工生用餐及交通需求。 

● 為配合公車入校，本校接駁車自寒假起（106 年 1 月 16 日）

更改行車路線經石牌路，石牌捷運站停靠地點為公車綜合市場

站前方黃線路段（北投區農會前）。 

● 本校「貴賓汽車免費停車券」及「兼任教師汽車通行回數票」

請各單位確實依規定核發使用，若累計違規使用半年超過三次

，將採該單位應發數量 9 成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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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否 

是 

否 

【保管組】 

● 單位搬遷原經管財物處理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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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堪用財物以搬遷至新空間繼續使用為原則，存置地點變更請

填寫財物移動單註明新存置地點。 

(二)不搬遷至新空間使用之堪用財物，拍照丈量尺寸提供保管組，

上網公告媒介轉讓予需用單位。 

(三)不搬遷至新空間使用之財物，固定設備(例如冷氣或固定儲櫃

等)請依房間編號分別填寫移動單送保管組(財產、物品請分別

填寫移動單)，保管組派員逐一清點財物後收回房間鑰匙，該

等設備由後續使用該空間者承接。 

(四)不堪使用且已達報廢年限財物請依程序辦理報廢，財產請填

寫財產減損申請單(1聯)，物品請填寫物品報廢清單(1式 3聯)，

無財物編號財物需保管組協助清運請填寫報廢財物清運清冊，

上開文件請務必於 106 年 5 月 31 日前送交保管組，俾彙整

辦理後續變賣及清運作業。 

(五)不搬遷至新空間使用且無法順利轉讓之堪用財物或未到期不

堪使用財物，原則上仍由各單位自行妥善保管，若無空間存

放需寄放保管組庫房，請於該等財物上標示財物編號、使用

單位、保管人及到期日，造冊並拍照送保管組；因庫房空間

有限，僅能依申請之優先順序，就有限空間協助存放。 

(六)各單位領用新空間請填寫鑰匙簽收單，依程序核章後送交保

管組，統一核發鑰匙；各單位原使用空間，除因特殊情形經

專案簽准外，應於新空間點交後 2 個月內繳回。 

● 為避免空氣污染及風雨滲入館舍大樓造成建物之損壞，將拆除

屋頂老舊未使用之抽氣機、鼓風機，請各單位清查未列帳之排

煙櫃等設備置於屋頂上之抽氣機、鼓風機(已列帳的設備營繕組

已完成頂樓鼓風機清查並黏貼財產標籤)，若需繼續使用請於

106 年 1 月 25 日前向保管組申請「使用中」標籤，並黏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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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氣機、鼓風機上，以免誤拆。 

● 職務宿舍管理： 

(一)職務宿舍借用之公告原則上為每年之 5 月及 11 月，惟如可公

告之空戶達 5 戶者，得另行辦理公告。 

(二)單人房型及套房型職務宿舍，遇有空缺時需與多房間職務宿

舍一併公告，申請人按積點多寡排序配住。 

(三)雅房依申請之先後次序，列入候配名冊，遇有空缺時，即通

知申請人進住。 

(四)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7 點規定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購置住

宅貸款者不得申請借用職務宿舍，業已放寬規定如下：「宿

舍申請人將曾獲政府輔貼之利息全額歸還政府得申請宿舍」，

惟須於宿舍公告受理期間內出具內政部營建署文件以證明

其曾獲政府輔貼之利息已全額歸還政府完竣，逾期則不受理

其申請。 

● 學會設址未使用學校空間，需按月收取 500 元設址費用，若

有使用空間則費用另計。 

● 財產、非消耗品、消耗品於申購及核銷時，請會辦保管組，單

價 10,000 元以上請填寫財產增加單，單價未達 10,000 元質地

堅硬使用達 2 年以上者，請填寫物品增加單。 

● 因產學、研究計畫需將儀器設備提供校外單位使用，必須先完

成專案簽准及簽約程序，才能將設備放置校外。 

● 購買電腦配備(記憶體、燒錄機、光碟機等)，請務必於申購單

上載明為內接式或外接式及是否可單獨使用，若為外接式請填

寫財產或物品增加單，內接式則請於申購單上填列原財產、物

品編號，以辦理原財產增值或附屬設備登記。 

● 為配合資訊安全實施避免資料外洩，申請電腦、伺服器等資訊

設備報廢減損，請各保管人將硬碟送單位財產管理人彙整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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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中心公告期間(106 年 1 月 9 至 13 日)內將報廢硬碟送交

該中心心。 

● 申請報廢鍋爐、滅菌鍋及 x 光機請務必先知會環安中心完成

專案報准程序 

● 財產、物品標籤以公文傳遞封送交各保管人請務必配合自行

黏貼。 

● 空間整修的簽呈請務必依本校「辦公家具採購及空間搬遷財物

處理原則」之規定檢附繼續使用及不繼續使用財物清冊。 

● 若有員工離職或退休時請確實依本校「教職員工離職或退休空

間點交收回原則」規定辦理，若系所有保留空間的需要請務必

專案簽核。 

● 各單位空間使用或管理者有任何異動請隨時通知保管組(書面

或 Emai 通知鄭專員靜君)，俾以更正各單位空間平面圖資料。 

● 各單位財產管理人異動請隨時通知保管組(書面或 Emai 通知

謝組員幸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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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組】 

● 增設「電子公文系統及公文集中交換」之諮詢與服務，請各單

位善加利用。 

● 郵件業務提供「手機簡訊」服務，通知收件人郵件到校訊息(

限學生)。 

● 各單位如有收到非屬轄下的郵件(包含平信或掛號信)，請立即

退回文書組更正；單位如有人員及單位登記桌異動，請務必通

知文書組進行資料更新作業。 

● 各單位辦理公務寄件作業時，請毎年 10 月務必預估「全年單

位郵資用量」統計，並事先到主計室網路請購系統辦理「郵資

預留扣款」作業。 

● 各承辦單位收受之公文，如非屬轄管公文，請務必當日將公文

退回(點退)文書組辦理改分，避免影響公文處理時效；未經文

書單位收文之文件，應送文書組補辦收文登錄手續。 

● 各單位拿紙本實體公文到文書組發文時，請務必將電子文同步

點送到文書組，始得以發文；如發文、歸檔紙本公文兩頁以上

，承辦人須於前頁與後頁之間蓋承辦人「職名章」騎縫章。 

● 發文附件文件，如需蓋用印信，請承辦人員先行送監印人員用

印後，始得辦理發文；另發文附件勿以公文傳遞方式傳送文書

組，以避免延宕發文或遺失。 

● 承辦人於公文線上簽核完成公文製作後，請務必更新或選用當

年度之檔號，避免延用昔日檔號影響後端檔案編目作業。 

● 為提高公文處理時效，承辦人應妥適使用公文夾，公文夾區分 

紅、綠、白、黃等四種，必須與夾內文書之性質相稱，公文夾

正面標明承辦人員之單位與使用本校公文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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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組】 

● 個人所得查詢、出納付款查詢： 

登入陽明入口網，點選個人資訊，點選出納付款及所得查詢，

即出現所得查詢、出納付款查詢二個查詢頁籤。 

所得查詢-可查詢本校支付予個人年度所得及各類所得明細，

包含各類所得如薪資、工作費、鐘點費、補助費及由薪資中代

扣之各項費用如公、勞健保、水電費等。 

出納付款查詢-可查詢個人已付之費用或代墊款歸墊明細。 

● 校外人士及廠商付款查詢： 

登入陽明大學出納組網頁，點選廠商、個人付款查詢，輸入帳

號、密碼後即可查詢本校付款明細資料。 

● 個人所得計稅、申報： 

各項費用單據核銷請款時，如涉及所得人個人所得如審查費、

演講費、出席費、臨時工資、受試者費等，請於主計室請購系

統輸入相關請款資料，套印支出黏存單並核章後(表單電子化可

減少紙張用量，及省略單據黏貼步驟)，送出納組計稅。 

● 各單位如以線上公文(無紙本)加會出納組開立收據，請奉准後

持公文影本至出納組領取收據。 

● 簽會出納組預開收據者，請填寫繳款機關或廠商全名及正確金

額，以免收據被撥款機關或廠商退回要求重新更換，延誤本校

收款時間。 

● 凡給付各項所得予「當年度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未滿 183

天者」，請務必依規定於給付 10 日內，填寫所得扣繳所需之相

關資料(所得人姓名、統一證號、護照號碼、國籍等)，連同稅

額交出納組向一銀繳納稅款，併向國稅局申報所得。 

● 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財政部為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並節

能減紙，修正所得稅法第 94 條之 1、第 102 條之 1 及第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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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於 103 年 1 月 8 日公布施

行，爰不再寄發紙本所得憑單，倘需「紙本」所得憑單時，請

親洽或填具委託書至出納組摯發。 

● 各單位於單據送出核銷前，請仔細確認所得人個人資料正確無

誤(尤其是姓名、身分證字號)，以避免個人所得誤歸屬至他人

所得，倘經民眾檢舉、或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查核資料誤植，

導致本校被依有關稅法處罰之情況發生。 

● 為配合國稅局推動綜合所得稅捐贈扣除額資料電子化，便利於

所得稅申報期間上國稅局網站查詢、下載扣除額資料，如捐款

人同意提供身分證字號，請於捐款單或收款通知單載明，俾便

建檔登錄，於次年二月前上傳國稅局。 

 


